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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干部任期制度试行条例 

 

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形成人尽其

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推

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依据《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基本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人岗相适、注重效率原则； 

2、个人服从组织和干部能上能下的原则； 

3、目标管理原则。实行任期和年度工作目标管理，做到

管理与使用相结合，增强责任意识。  

    第二条  适用对象和任期时限  

1、适用对象：中层干部、年级组长、教研组长、主管。 

2、任期时限：三年为一任期；一般情况下，同职连任不

超过两任。 

3、对个别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领导职务，在同一职位

的任职年限可适当放宽。 

4、在任期内男年满 55周岁、女年满 50周岁的管理干部，

学校与其自动终止干部聘任合同。 

5、任期起始时间确定方法。任期起始时间从当年学校公

布的任职决定时间开始计算。新聘的岗位，任期时间含一年

试用期。脱产学习或上级抽调时间计入任期时间。  
第三条  任职及任期目标 

1、任职程序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

学校《管理干部选拔聘用制度》进行。  

                                                                                              



2、依照学校层级目标责任制，主管校领导负责中层任期

目标的制定、考核和监督执行。各部门主要领导负责本部门

副职及下属任期目标的制定、考核和监督执行。任期目标中

的阶段目标由本人根据学校的工作计划和要求制定，任期目

标制定后需报请主管领导同意并在校内公示。任期中根据工

作需要调整目标，须报分管上级审核同意。 

3、任期考核采取届中和届末相结合的方式。每学年结束

后由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工根据个人述职和实际工作业绩，对

中层进行民主测评；部门组织教职工根据个人述职和实际工

作业绩，对级组长或主管进行民主测评。考核结果作为决定

干部聘用的重要依据。 

4、建立任期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管理干部任期内履职

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对任

期内出现重大责任事故或工作开展不力、业绩平平者予以免

职。 

第四条  续任及解职 

1、管理干部任职期满职务自然解除。解职程序为：  

（1）提前预告。学校人事部门在管理干部任职期满前三

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本人任职期满的具体时间，同时由主

管领导进行个别谈话。  

（2）任期目标考核认定。由学校或部门组织相关人员，

对任期目标进行考核，提交校长办公会进行认定。任期目标

考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3）组织决定。主管校长听取考察和民主测评情况汇报，

提出任职期满干部使用初步意见，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决定。  

（4）公布结果。按照组织任免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解职或继续任职决定，履行相关手续。不再担任原职务的，

按相关规定履行离任交接手续。  

（5）对任职期满空出的职位，采取公开竞聘的方式进行



聘用。   
2、对于任期内政绩突出、群众公认度高、考核为“优秀”

的管理干部，优先参与下一任期的公开竞聘。对于任满二个

任期、考核为优秀的管理干部，且年龄未超过该条例第二条

第四项限制的，可以参与其它同一职级管理岗位的公开竞聘。 

第五条  附    则 

1、本条例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  

2、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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